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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案件的诉讼与裁判，不但是法律与日常生活相互纠缠的通常形式，也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除了法官与当事人这些必然纠缠其中的参与者外，普通民众一开始似乎只是基于“猎奇”之类的原因
，产生了关注案件的最初冲动；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，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是可以轻易倒转的，“
观察者”的中立姿态无法始终保持，随之也就有了发表意见的动力。
并且，诸相关看法之间的参差与多样，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在基本价值上有所分歧，甚至在某些情
形中存在着严重的姿态对立。
面对该现实，理论家不能过于关注具体案件裁判中所涉及的一城一地的得失，而是应当与之保持一个
合理的观察距离，通过论证强度的有效提升，就其背后的“价值多元”问题做整体式的思考。
只有这样，才有可能以恰当的方式将意见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，也才有机会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离
散的恶果。
问题是，将观念分歧限定在何种程度才能真正避免社会的分裂？
答案很简单，只要观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发行动上的对立，我们就会在获得价值多元所带来的那些好
处的同时，有条件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存在。
这一点，正是《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》被冠名为“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”的根本原因，因为“实践理
由”这个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理性化效果，正是避免因观念分歧引发社会分裂的基本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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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3.2 意义如何面对未来？
让我们先从这个更具一般性的问题着手：一个可以被赋予意义的客体是如何面对未来的7可以被赋予
意义的客体当然是广泛的，但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通常都是文学、艺术作品。
文学艺术作品通常有这样的特点：虽然它一定会表现为某种相对明确的意义形象，但是只要有合理的
理由，这种已有的意义就会不断地被突破，甚至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；同时，这种意义上的突破或者根
本改变，由于能够使之有效地应对未来，所以这种变化不但不受批评，反而受到普遍欢迎。
相反，如果一个文学艺术作品的意义形象不但清晰，而且非常固定，以至于无法被合理的容纳突破与
改变、或者根本就阻断了这种可能性，那么该作品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被淘汰出入们的关注范围。
依照这个相当粗略的标准，我们就可以给“什么是名著”提供一个大致的定义：所谓名著，就是那些
不但能够容纳意义上的突破或者改变，而且欢迎这些变化的作品。
相应的，我们也可以给“什么是通俗作品”提供一个大致的定义：那些无法容纳意义上的突破或者改
变的作品，就是通俗作品。
现在，我将运用“意义空间”这个语词，来指代文学艺术作品所具备的能够容纳意义上的突破或改变
的这种性质。
但是，文学艺术作品并非仅仅只包括意义空间这个属性，因为它还存在着那个后来被不断突破与改变
的最初意义想象，我将其称为“原初意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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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》始终遵循如下论证原则：以清晰的语言界定相关概念，以逻辑的方式展现概
念之间的关联，以融贯的立场串联涉及的所有问题，以反省的姿态审视既有的经典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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